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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财综〔2025〕768号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全面实施财政电子
票据智能监管暨自动核销工作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用票单位９各盟市财政局９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

财政局：

按照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4号）、《财政部
关于印发〈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4〕62
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电子票据核销管理的通知》（财

综〔2023〕53号）规定及自治区财政厅“简政放权”转作风相关工
作要求９为加快适应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发展新形势９提高全

区财政电子票据监管的智能化水平９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９

现决定全面实施财政电子票据智能监管暨自动核销工作９现就具

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实施目标

按照财政部关于财政电子票据监管与自动核销工作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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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全区“数字财政”建设的统一规划９整体优化财政电子票据管理
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９在系统内搭建财政电子票据智能监管大

模型９进一步筑牢财政票据安全防线、减轻用票单位负担９利用

智能化手段全方位提升我区财政部门对财政电子票据的监管能

力。

二、实施时间

2025年 7月 15日起。
三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票据范围。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监制的各类财政电子

票据。

（二）单位范围。所有开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的用

票单位（以下简称用票单位）。

（三）流程范围。从系统登录到财政电子票据申领、开具、

核销、归档、检查的全业务流程。

四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事前统一规范

1.强化主体资质核验。用票单位需根据单位性质在系统内上
传对应的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、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》、《社

会团体法人登记证》等证书９系统智能核验并维护证书有效期等

相关信息９按照“到期即锁定”的动态管控机制９锁定证书到期单
位账号的开票功能。用票单位应及时更新证书信息９确保票据业

务正常开展。

2.优化人员身份认证。开通密码找回与数字证书（UKey）挂
失线上办理渠道。用票单位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时９可在登录

页面通过票据管理员手机号码短信验证方式重置密码。用票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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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Key丢失时９应及时在系统登录页面通过票据管理员手机号码
短信验证方式挂失并重新申领 UKey。UKey挂失后９系统将同步
锁定该账号开票功能９直至用票单位使用新 UKey登录系统９解
除挂失。

3.简化票据申领流程。财政电子票据按照“核旧领新”原则发
放９用票单位在规定的核销时间内完成核销工作的９可正常申领

使用票据；未完成核销工作的９系统自动暂停票据发放。其中９

接口开票单位继续按照“分次限量”的原则提前申领财政电子票
据９用票单位提交领票申请后由系统自动审核发放并入库９一次

领用的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 6个月的使用量；在线开票单位不
单独设置票据申领环节９提交开票的同时系统自动发放票据９实

现“即领即开”。
（二）事中实时监控

1.规范票面信息填报。用票单位应准确、完整、规范填写票
面信息９系统自动将票面信息与监管规则进行比对９对票面信息

填写不规范的开票行为进行阻止。其中９开具《内蒙古自治区行

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公益事业接受捐

赠统一票据》时９需按要求上传 PDF格式的政策文件、合同等相
关佐证资料。

2.创新票据审核方式。开具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资
金往来结算票据》等需要上传附件资料的票据时９系统将自动提

取单位上传附件资料中的有效内容９按照监管规则与票面信息进

行比对审核。经审核９未触发监管规则的９系统自动完成开票；

触发监管规则的９系统将提示用户核实该项经济业务是否符合票

据管理相关政策制度。用票单位对系统审核结果有异议的９可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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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同级财政部门进行人工复核９复核通过即完成开票。

（三）事后核销检查

1.加强票据自动核销。财政电子票据以月为周期进行核销。
以每月 1日为周期起始日９每月最后一天为周期结束日。其中９
在线开票单位核销日期为每个新的周期首次开票前；接口开票单

位核销日期为新周期开始后的前五个工作日内。票据核销前９用

票单位应对上一周期或最近周期所开具财政电子票据的开票金

额、实际到账金额等相关数据要素进行核对９确认一致后在系统

内提交核销申请９由系统自动完成核销９并标记“已核销”状态。
核销成功的票据由财政部门和用票单位各自按照相关规范归档。

各用票单位应于 2025年 8月 31日前完成 2021年以来所有
已使用财政电子票据的核销工作。核销失败的票据将被系统将标

记为“异常票据”９并推送同级财政部门进行人工审核。经财政部
门审核认为符合用票规范的９由财政部门解除异常后即可完成核

销；经审核认为不符合用票规范的９由财政部门标记违规后下发

用票单位整改。整改通知下发后 3个月内未完成整改的９系统将
暂停票据申领。

2.深化票据监督检查。系统对财政电子票据历史数据进行智
能分析９自动预警疑似违规用票情况９为财政部门进一步延伸检

查提供参考。财政部门也可根据工作实际９在系统中录入票据监

督检查需求９针对性的检索历史票据数据９开展人工抽查工作。

五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自治区财政厅负责制定全区通用的财政电子票据智能

监管暨自动核销规则９组织优化完善系统功能；开展相关业务培

训工作９提供政策保障、技术支持；组织实施自治区本级用票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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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财政电子票据智能监管与自动核销工作。

（二）盟市、旗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

区划内财政电子票据智能监管与自动核销工作；聚焦事后高风险

案例研判９对系统预警的异常票据进行重点检查９经检查确认违

规的票据应及时下发用票单位整改；可根据本地区票据监管实际

需求９定制提出监管规则９经自治区财政厅审核通过后在当地范

围内执行。

（三）各用票单位负责加强本单位财政电子票据使用管理９

建立健全票据管理内控制度；及时维护更新单位基础信息及相关

人员信息；按要求完成财政电子票据核销工作９确保票据使用的

规范性、准确性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做好组织实施和宣传指导

推进财政电子票据智能监管和自动核销工作是落实“互联网
+政务服务”及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的重要举措９各级财政部门要转
变工作理念９深刻理解智能监管对于提升财政票据管理效能９强

化用票单位票据管理责任、规范用票行为９防范违规用票导致财

政、财务风险的重要意义９以高度的责任感协同推进此项工作。

充分运用媒体、网络等宣传渠道９加强对用票单位的宣传指导９

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交流，及时反馈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

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用票单位沟通交流９畅通问题反馈渠

道９及时将财政电子票据智能监管和自动核销工作推进过程中发

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及意见、建议反馈自治区财政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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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据智能监管财政操作讲解 票据智能监管单位操作讲解

附件：1.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医疗机构中间业务平台

接口规范 V1.0.0.1

2.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行业单位中间业务平台

接口规范 V1.0.0.1

信息公开选项：

2025年 7月 4日

（联系人：综合处 朱斯禾９联系电话：0471-4192351）

主动公开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 7月 7日印发


